
CEDAW宣導媒材案例摘要表 
 

機關名稱 交通部航港局 

宣導主題名稱 優化對失智症者搭乘公共運輸的協助 

案例緣由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全球平均每 3 秒鐘就新增 1 名失智
症患者，由於高齡化社會趨勢，因平均壽命較長及基因等因素，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罹患失智症，目前領有失智症手冊者男女性別
比例約為 1：1.8。 
    另根據統計，不論是居家或機構的照護人力，均以女性居
多，事實上，目前臺灣家庭中的主要照顧者，超過半數都是由女
性擔任，而女性容易擔任主要照顧者，係為符合社會家庭對女性
的期待(如「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觀念)，尤其是在奉行傳統
孝道的家庭中，女性的相對剝奪感較低。 
    因失智症者大部分由家人照顧，有鑑於失智症者仍有外出行
動之需求，或其照顧者也多為女性，為維持日常生活所需，而須
陪同失智症者外出就醫或採買，且可能因失智症者較異常舉動遭
到歧視，因此培訓運輸業者認識失智症、降低可能歧視並協助失
智症者及其照顧者搭乘公共運輸，將能為女性失智者或照顧者降
低出門的不便利性，讓女性照顧者在陪同失智症者使用運輸工具
時，能更安全、輕鬆地搭乘，享有同等的行動權利，也使這項任
務不再侷限於家務事或個人的事，而由整體社會給予協助。 

案例內容簡述 

    「讓所有外出的旅客都能找到返家的路」，一個簡單的標
語，對失智症者而言，卻並非易事。許多失智症患者不僅無法獨
立獨立外出，即使與照顧者出門時，也常會遇到許多問題。 
    一位女兒與年邁母親一同搭船出遊，在買船票時，女兒忙著
付錢而沒注意到母親已離開售票口，直到買完票才發現母親不見
了，著急地在附近尋找母親的蹤影，幸好候船大廳的員工察覺這
位老太太似乎在四處遊走、好像在找人，上前詢問她是否有一起
同行的家人，但老太太卻一臉茫然，連自己叫什麼名字都記不起
來，因不便當場翻找老太太身上可能的連絡資訊，在無法提供任
何資訊的情況下，只好先將她帶到服務櫃臺，並以廣播詢問在場
旅客，最後終於將她帶回女兒的身邊。 
    陪同失智症者外出這項任務，大多是由家中的女性成員來承
擔，而失智症者會出現包含記憶力減退、混亂及不配合等行為，
不容易配合照顧者的要求，更需要時常被安撫，且可能因此而被
歧視，讓她們認為帶著失智症者外出相當不方便，除造成女性照
顧者一定的壓力，更傾向讓失智症者待在家中；如果能讓她們安
心且免受歧視地帶著失智症者外出，不僅讓生病的長輩能換個環
境，也可能讓照顧者有機會透透氣，不至於照顧到心力耗竭。 

關鍵字 失智照護、無障礙 



現行法規/措
施/統計結果 

一、現行法規/措施 
(一)憲法第 7 條：「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

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7
項：「國家對於身心障礙者之保險與就醫、無障礙環境之
建構、教育訓練與就業輔導及生活維護與救助，應予保
障，並扶助其自立與發展。」 

(二 )《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 2.0》
(2018-2025)：為推動我國失智症防治照護工作，提供失
智症者及家庭所需醫療照護需求，衛生福利部邀集諮詢小
組、失智症照護服務提供單位及相關部會依據政策綱領研
擬工作項目，並依 107 年上半年執行推動情形，請各部會
盤點資源及聚焦於實務可行項目，據以研訂各項工作及相
關指標。其中「提升全國人民的失智友善態度」行動方案
之工作項目「2.2-2e－強化運輸業者對於失智者搭乘公共
運輸工具之協助與教育宣導」為交通部推動項目，本局業
於 109年起請各航務中心至少協調 1家轄管運輸業者於辦
理教育訓練時，納入失智公共識能課程。 

二、統計結果 
(一)臺灣失智症者人數統計(領有身障手冊者)： 

由 100年 33,791人增加到 105年 49,104人，增加 45.32%，
係所有障別增加幅度最大者。依據 108 年統計結果，男性
失智症者為 22,004 人，女性為 39,701 人。 

(二)失智症照護人力相關統計： 
失智症者無法獨立自我照顧之比例為 71.66%，且 84.95%
失智症者住在家中，主要照顧者平均每天照顧 11.17 小
時。無法獨立自理生活之身心障礙者，主要照顧者女性占
59.77%，較男性之 40.23%高出 19.54%。 

(三)失智症外出需求相關統計： 
失智症者外出需陪同之比例為 85.55%，為所有障別(不含
植物人)最高，且 85.65%失智症者有定期就醫需求，94.32%
的失智症者則有搭乘交通工具困難。(參考資料來源：衛
生福利部、臺灣失智症協會) 

相關 CEDAW 條
文及一般性建
議 

一、第 13 條：「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消除在經濟和
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對婦女的歧視，保證她們在男女平等的
基礎上有相同權利，特別是：（c）參與娛樂生活、運動和
文化生活各個方面的權利。」 

二、第 27 號一般性建議第 47 段：「締約國有義務消除在經濟和
社會生活中，對高齡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締約國應提
供適當的交通方式，使高齡婦女、包括生活在農村者，得以
參加經濟和社會生活，包括社區活動。」 

三、第 18 號一般性建議─身心障礙婦女：「……，建議締約國
在定期報告中提供資料，介紹身心障礙婦女的情況和為解決
其特殊情況所採取的措施，包括為確保其能同樣獲得教育和
就業、保險服務和社會保障，及確保其能參與社會和文化生
活等各方面所採取的措施。」 

四、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16 條第 1 項：「身心障礙者之人



格及合法權益，應受尊重及保障，對其接受教育、應考、進
用、就業、居住、遷徙、醫療等權益，不得有歧視之對待。」 

五、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3 條第 1 項：運輸營運者應於所
服務之路線、航線或區域內，規劃適當路線、航線、班次、
客車（機船）廂（艙），提供無障礙運輸服務。 

應用 CEDAW 保
障之權利 

一、 本局已督促業者於辦理教育訓練時納入失智症相關課程，
提升業者對於失智症瞭解，降低歧視情形發生，並培訓其
員工學習協助失智症乘客及其照顧者的能力，打造失智友
善與關懷的公共運輸環境，同時也讓罹患失智症或擔任照
顧者均為多數的女性，在為了照顧他人而受到綑綁的同
時，能擁有與他人同等的行動自由。 

二、 考量歧視行為多來自於對事實缺乏瞭解，本局將另洽衛生
福利部提供相關衛教素材，提供業者於候船處張貼宣導或
發放，以增加乘客對失智症之認知，進一步降低歧視行為
發生的可能性。 

三、 本局將督促業者同步於辦理教育訓練時，強化培養員工同
理、安撫他人等能力，以優化對失智症照顧者之服務與協
助。 

四、 本局將請業者定期填列及提供協助失智症者及其照顧者相
關辦理情形，俾利瞭解業者落實情形。 

預期宣導效益 

本局協調航運業者於辦理教育訓練時，納入失智公共識能相關課
程，以強化業者對於失智者搭乘公共運輸之協助。透過參與課程
內容，使航運相關從業人員認識失智症會產生的症狀或行為，理
解其搭乘公共運輸工具之需求，並學習給予更多耐心與關注，適
時提供需要的協助，確實提升失智者使用公共運輸之安全性及便
利性，以優化無障礙海運交通服務，俾保障女性失智症者行動權
利並減少女性照顧者之壓力。 

 


